湛江市鉴江供水枢纽工程

安保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湛江市鉴江水利枢纽工程安保服务
二、预算总价：最高限价237450.00元；大写金额：贰拾叁万柒仟肆佰伍拾元。
投标报价为安保服务费用，包括本项目的服务费用、安保管理费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以及各种税费、不可预见费及完成本采购项目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如果供应商在成交供应商或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任何遗漏内容需产生额外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成交不得因任何因素上调，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其它费用。
费用构成测算：
	序号
	分项内容
	费用预算（元/年）
	备注

	
	安保服务费用
	237450
	

	
	合计
	237450
	


服务期限：2026年1月20日至2027年1月19日，共一年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且在本项目购买招标文件截止前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联合体投标的，所有联合体成员任一方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三）具有广东省公安厅颁发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四）本项目不接受物业管理公司（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五条的规定，物业管理公司不能从事外派保安业务）报名。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六）已登记报名并领取了采购文件。

五、服务地点：湛江市坡头区乾塘镇滘口村湛江市鉴江水利枢纽管理处
六、项目要求
(一)人员配备要求：
1.配备安保人员6名。性别要求男性，年龄要求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及精神病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体貌端正。
2.中标人应根据确认后的岗位人数编制每周出勤表，并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提交下月出勤表给采购人审核，经采购人审核后的出勤表，中标人不得随意更换。
3.采购人确因工作需要中标人临时增派安全保卫人员加班时，加班人数及时间需要填写《临时加班指派单》报管理处确认签名，计算方式按采购人内部管理方法执行，结算时间按实际加班时间为准。否则，采购人不负责支付任何费用。
4.中标人应具有利用自身资源满足临时应急抽调保安服务人员一次性不少于5人的调遣能力，并保证1小时内到达现场。
 (二)安保服务要求：
1.门卫安保基本要求
1.1 负责管理处大门及大院的安全保卫、门岗值勤、来访登记，以及办公区的巡逻；
1.2实行正常上班时间定岗值班；非上班时间（特殊时期按管理处要求落实）定时巡逻；
1.3 管理处大门口实行24小时定岗值班，每班2人，门卫需24小时管控大门，按规定登记外来进出人员；
1.4 熟悉办公区各楼层和各路线情况，出现不良现象能及时到现场处理，妥善维护突发事件的现场秩序；
1.5 按规定控制好外来人员进入大门。按规定有效地控制好探亲访友外来车辆进入，临时停放。临时进入的车辆不得占用大门口进出路段以及其它影响车辆出入、消防安全的地段；
1.6 监控室（位于鉴江闸坝左岸警务室）实行定期检查；
1.7 负责监控系统的日常运行的检查；
1.8 按规定控制好车辆进入办公区并按序排放，非工作有关的车辆不得进入办公区；
1.9 指挥办公区自行车、电动车有序摆放，疏导主要道路车辆、物品摆放;
1.10 制止办公区内电动车违规充电。保证电动车充电安全;
1.11 维护办公区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防止盗窃行为发生;
1.12 负责办公大楼的安全管理服务；
1.13 加强办公区内消防安全管理，督促住户遵守消防规定和落实消防措施，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1.14 如遇任务繁重或特殊气候要求（台风、暴雨等）需要突击性完成工作任务时，听从管理处调派，并按要求增加人力或延长工作时间以保证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
1.15 制订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遇突发事件，负责组织抢救和紧急疏散工作。并按规定程序果断处理，及时报告管理处。

1.16 做好工程闸坝的安保管理工作，对在闸坝及管理范围擅自钓鱼、喝酒、游泳等违反规定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并配合管理处做好其他防卫工作。

1.17做好库区巡查工作，发现库区内存在违反规定复养鱼虾塘、养殖鸭场、放养畜禽及其他乱搭乱建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后上报职能部门处理。

2. 安保服务装备配备要求 

安保服务人员个人基本装备：防暴头盔、橡胶警棍、强光电筒、工作服、对讲机，并保证正常使用。
七、 其他事项
1. 应急预案联动机制要求。中标人须与所在地公安机关形成联动机制，在出现突发事件时，能够按照属地公安机关制定的工作预案进行响应。若发生突发事件，要求所有安全保卫人员10分钟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
2. 中标人安排的保卫人员必须湛江市鉴江水利枢纽管理处的工作安排。
3. 在湛江市行政区域外注册的中标人，须在合同签订后15天内，在湛江市设立分公司或服务点（提供证明材料），作为本项目的常驻服务机构。
4. 本项目是完全包干服务，中标人不得将项目转包或发包，如发现中标人转包，则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终止合同。
八、合同签订及付款方式： 

1.项目确认成交后，成交供应商按中标价与湛江市鉴江水利枢纽管理处签订服务合同。
2. 付款方式：按月结算，由中标人按12个月平均，算出每个月的服务费用，按照结算当月服务费用；由中标人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在每个月20日前办理支付手续，按中标人提供的公款账号通过银行付款结算。
3. 中标人须按管理处要求，出具当月服务费用票据和资料，由管理处办理支付手续。
九、监督
1. 在管理处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做到文明服务、礼貌待人。
2. 要节约用水、用电、完成工作任务即关水电。
3. 员工要坚守岗位，所有配置的人员都应在岗，受管理处监督管理。
4. 双方都要互相尊重。在服务管理过程中，虚心听取管理处职工的意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如遇到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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